关于调换“光大·新安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驻场监管人员的申请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贵我双方及丽水市锦侨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初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9Z0350-监管服务】的《项目监管服务协议》，我司受贵司委托，对“光大·新安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下的标的项目公司丽水市锦侨置业有限公司的资金、销售及日常运行情况进行驻场监管，各方已于2019年8月8日完成监管交接手续工作。
鉴于我司整体运营及对监管业务板块管理上的调整，现申请调换我司在“光大·新安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下的驻场监管人员，该项目的驻场监管人员拟由杨菲菲，身份证号：130925198610156427，调换为吴远远，身份证号：340621199007131227。
我司吴远远已于2019年8月14日抵达标的项目公司，并有针对性的对标的项目公司的工作流程及贵司的监管要求进行了解熟悉，对于本次调换人员对各方工作上带来的不便，请各方谅解，我司仍会竭诚为各方提供各项高品质的服务，望贵司准予我司本次驻场人员调换的申请。

顺颂
    商祺！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